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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

本文爬梳旭海部落觀光產業發展歷程，檢視政策如何影響部落

社經發展，居民如何因應主流社會變遷而調整內部的社會組織與生

活方式，並進一步理解在族群多元且族群邊界模糊的旭海，文化觀

光成為產業發展核心的演變過程，以及文化如何被建構與展現；主

要問題意識有三： 

一、以「旭海－觀音鼻自然保留區」劃設時間為分野，爬梳在此之

前與之後的社區營造脈絡，在發展過程中有哪些公私協力的夥

伴參與其中，彼此間建構了什麼樣的協力模式，在推動社區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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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轉型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又成就的結果為何？ 

二、從觀光發展歷程探究在怎樣的時空條件下，社區內部開始產生

自覺，看見在地族群特色的珍貴性，進而形成共識將文化觀光

產業做為營造及發展核心，並運用公私協力模式發展觀光產業

。 

三、族群多元的旭海，身份認同與族群意識如何展現，如何讓族群

文化透過觀光的方式被看見、被理解，而形塑的文化觀光對當

地有什麼樣的意義，對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層面帶來如何的影

響。 

本文採文獻分析、參與觀察與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等方式進行

，研究發現，旭海內部社會在不同時期經歷不同價值理念的衝擊洗

禮，政治、社會、經濟和文化等四大面向的個別變遷及相互作用，

使得當地產生了因應整體變遷的模式，促使「文化觀光之所以可能

」。而面對「旭海－觀音鼻自然保留區」的劃設爭議，旭海在環境

保護與經濟發展這看似兩相矛盾衝突之間走出務實的新途徑，形塑

出結合內外社會資源、環境保育、生態旅遊與文化觀光的社區營造

新願景，足以成為未來環境運動過後之社區營造參考典範。 

 

關鍵字：公私協力、社區營造、文化觀光、文化變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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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緒論 

一、研究動機 

文化觀光是觀光產業中發展最快速，也是許多國家、社區、部

落用來調整經濟結構與因應社會變遷的重要策略，目前許多論述大

多集中在文化觀光與當地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，聚焦在文化復振（

Cultural Revitalization）和觀光衝擊等面向，本研究認為與其不斷

探詢「文化觀光如何可能？」的問題，不如直接提問「文化觀光之

所以可能」的問題，深入探索旭海部落文化觀光具體實踐的歷程。 

依山傍海的旭海部落位處瑯嶠卑南道交通要塞，
1
多方族群因

著遷徙、貿易、打獵、征戰、探親等因素不斷在此交會流動，造就

現在多元族群共存的局面。 

因著阿塱壹古道保留爭議白熱化，旭海開始獲得官方及外界關

注的目光，除屏東縣政府提供經費挹注外，以臺灣藍色東港溪保育

協會（以下簡稱東港溪保育協會）為首的非營利組織（NPO）成立

協力平台，包括臺灣千里步道協會、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、屏東科

技大學森林系等單位紛紛提供不同的經驗和專業陪伴。 

隨著公部門（政府）、輔導團隊（東港溪保育協會）及在地組

織（旭海社區發展協會）深化合作夥伴關係，當地觀光產業開始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清代琅嶠卑南道為今屏東縣恆春至臺東縣卑南。 
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B8%85%E6%9C%9D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B1%8F%E6%9D%B1%E7%B8%A3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B1%8F%E6%9D%B1%E7%B8%A3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7%BA%E6%9D%B1%E7%B8%A3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7%BA%E6%9D%B1%E7%B8%A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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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質變，社區總體營造（以下簡稱社區營造）亦進入嶄新階段；旭

海社區發展協會成立觀光產業發展小組，建立前所未見的單一窗口

運作模式，由生態保育出發，推動觀光產業的轉型，進而向環境營

造、文化復振等社區營造面向擴展。 

歷經開路爭議的激烈角力，居民對於所謂的社區發展開始有著

不一樣的想像，為此，本研究以觀光產業發展為核心，以阿塱壹古

道保留爭議之時間點為分界，從社區營造脈絡探索公私協力模式的

轉變，外部資源的投入如何成為當地觀光發展的能量，又如何刺激

內部意識抬頭、激發向心力，由以往的「由上而下」轉為「由下而

上」的具體行動力，形成真正以民眾為主體的社區營造推動模式，

進而探討在自覺自主意識彰顯後，對當地觀光產業整體發展及文化

認同與形塑所帶來的影響；透過對上述問題之整理歸納與分析，為

文化觀光之所以成為營造及發展核心的實踐歷程作論述。 

二、研究問題與目的 

以觀光發展歷程來看，旭海長期依賴豐富的自然資源為號召，

在文化方面相對貧乏，直至近年才開始崛起。基於前述背景與動機

，本研究試圖對該地之社區營造與公私協力等脈絡有更多理解，以

釐清不同時期的政策演遞如何影響社經發展與變遷，居民如何因應

主流社會變遷而調整內部的社會組織與生活方式，並進一步理解在

族群多元且族群邊界模糊的旭海，文化觀光成為產業發展核心的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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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過程，以及文化如何被建構與展現；整體問題意識如下： 

（一）以保留區劃設時間為分野，爬梳在此之前與之後的社區營造

脈絡，在上述發展過程中，有哪些公私協力的夥伴參與其中

，彼此間建構了什麼樣的協力模式，在推動社區產業轉型中

所扮演的角色，又成就的結果為何？ 

（二）從觀光發展歷程探究在怎樣的時空條件下，社區內部開始產

生自覺，看見在地族群特色的珍貴性，進而形成共識將文化

觀光產業做為營造及發展核心，並運用公私協力模式發展觀

光產業。 

（三）族群多元的旭海，身份認同與族群意識如何展現，如何讓族

群文化透過觀光的方式被看見、被理解，而形塑的文化觀光

對當地有什麼樣的意義，對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層面帶來怎

樣的影響。 

本研究檢視公私協力及產業變遷對部落所造成的結構性影響，

以及因應外在衝擊所發展並調整內部的社會組織與生活方式，希望

達到以下目的： 

（一）理解公私協力模式的內涵，從社區營造脈絡中公部門、輔導

團隊及社區組織三者間的互動與合作模式，探討其成功與窒

礙之困境，理解彼此如何協力方能使資源有效發揮而達成目

的，期盼研究成果能作為公私部門之參考，形塑平等互惠且

共贏的合作關係。 

（二）從社會脈絡的巨觀角度及居民的微觀角度，加以分析歸納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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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產業發展、文化認同與形塑的意涵與意義；在地居民的態

度和參與如何指引產業發展的方向，從由上而下的推動模式

轉為由下而上的發展動能，探究居民在這歷程中的感受、轉

變與凝聚情形，作為其他部落發展之借鑑。 

除上述外，身為一個成立歷史僅100多年的部落，從日治時期

迄今，尚未有相關的產業研究論述問世，本研究捕捉部落發展軌跡

，從歷史脈絡解析旭海在政經、社會等面向的變遷，透過文獻資料

和田野研究建立較完整而深入的調查資料，希冀作為後續研究及擬

定原住民部落產業發展政策之參考，尤其在歷經阿塱壹古道存廢爭

議的白熱化抗爭後，旭海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這看似兩相矛盾衝

突之間走出務實的新途徑，形塑出結合環境保育、生態旅遊與文化

觀光的社區營造新願景，足以成為未來環境運動過後之社區營造參

考典範。 

三、研究方法 

本文以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為田野地點，採文獻分析、參與觀

察與質性深度訪談法等方式，呈現旭海社區營造脈絡、公私協力模

式以及文化觀光產業發展歷程，其中，文獻來源包括圖書、期刊、

碩博士學位論文、政府出版品、社區出版品、研究調查、報章及網

路資訊。 

參與觀察方面，保留區於2012年1月正式公告劃設後，筆者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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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年4月接下東港溪保育協會駐點旭海部落之職務，除負責保留區

解說員培訓及管理工作外，同時進行社區培力工作，協助旭海社區

發展協會之觀光產業發展小組發展人文生態旅遊，為此，將整理這

段時間直接參與介入田野地之所見所聞和個人觀察，集合文獻資料

與深度訪談資料作比對分析，以對研究議題有更準確的掌握，釐清

部落在外力影響下以何種姿態因應，並表現在經濟、社會和文化等

層面。主要報導人背景資料如表1。 

 

表1 報導人背景資料 

報導人 性別 年紀 背景 族群 

A 女 54 觀光產業小組成員（解說員） 漢 

B 女 38 旭海社區發展協會幹部 賽德克 

C 男 46 觀光產業小組幹部 阿美 

D 女 37 NPO協力平台幹部 漢 

E 女 38 觀光產業小組幹部 漢 

F 女 44 NPO駐旭海人員 漢 

G 男 32 觀光產業小組幹部 排灣（斯卡羅） 

H 男 38 旭海村村辦公室 阿美 

I 男 39 保留區主管機關承辦人員 漢 

資料來源：本研究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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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文獻探討 

旭海部落的文化觀光產業發展串聯產、官、學、民的資源和經

驗，透過結合公部門資源、聯結社造協力組織等多方單位的跨域合

作，進而形塑社區發展的核心價值。為此，本章首先探究公私協力

觀點，藉以爬梳旭海的公私協力關係，檢視在地如何隨著外在環境

變化而調整內部的因應之道，進而討論公私協力關係對社區營造帶

來的影響，探討社區營造下的地方產業發展實踐情況，尤其是「由

下而上」、「社區自主」、「民眾參與」等理念的實踐歷程，最後聚焦

在公私協力與社區營造脈絡下，部落文化認同意識的形成，及族群

文化如何再現於觀光產業中的過程。 

一、公私協力 

吳英明（1996：211）指出，「公私部門協力關係愈成熟，社會

的生命力和競爭力就愈強；協力典藏著豐富的啟動社會資源的能量

，這種能量的蓄積程度高低端視公私部門如何互動。」 

公私協力強調跨部門、跨組織合作，有別於以往政府由上而下

的操作模式，訴求由下而上的運作，著重從互補作用上來達到追求

共同價值與公共利益，並以平等方式建構生命共同體的目標。但由

於公私協力涉及資源連結、整合及分配等問題，從以上研究發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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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政府部門在協力的過程中具協調與引導之特性，然由於掌握經

費，似乎仍難以避免地落入由上而下、相對主導的角色，而這種透

過經費補助而進行的公私協力，是否能真正回應在地需求，或只是

政策的貫徹，值得探究。 

地方產業的發展是長期經營的過程，本研究期望藉由爬梳旭海

社區的公私協力關係，探究在地組織如何隨著公部門的反應及外在

環境的變化而調整自己的因應之道，進而討論協力關係對地方觀光

產業發展的影響與成效。 

二、社區營造 

社區營造工作針對社區公共事務而推展，經「營」與創「造」

是「營造」一詞的本意（曾旭正，2007），從臺灣社區營造的歷史

軌跡可觀察到社區發展政策從由上而下的官方壟斷，轉為由下而上

的地方參與，儘管社區營造的理想遭遇諸多挑戰且實踐過程面臨許

多困難，如社區面臨過度依賴政府金援、社造組織不健全、專業人

才缺乏、民眾參與意願低落、人口老化及幼齡化等困境，政府方面

也出現資源分配不均、從輔導變為主導角色等難題，而導致社造無

法發揮預期效益，但就如佐藤滋（2010：173）所言，「唯有不斷在

實驗與嘗試挑戰中飽經歷練，經過長年累月的經驗累積與修正改造

，才能實現社造的理想。」 

是誰，在為誰，作誰的社區營造？社區營造的推動歷程是公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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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力的具體表現之一，就社區營造政策的推動來看，社區才是真正

的主角，應該思考自己要什麼、不要的是什麼，才能整合外界資源

配合部落發展進程，而不致落入被主導的地步。 

上述討論有助於檢視在社區營造之下，對社區居民、原住民部

落認同與地方產業發展等帶來哪些影響，而本研究亦藉此爬梳旭海

社區營造下的觀光產業發展脈絡，探討從由上而下轉為由下而上的

實踐歷程，並進一步探究部落文化認同意識的形成，及文化特色如

何再現於產業之中的過程。 

三、文化觀光 

變遷是不斷的選擇、互惠、轉化與互動的過程，尤其是原住民

部落產業的轉變，除了經濟因素外，最重要的是這些族群在觀光系

統之下，必須重構自己的文化，以適應傳統與現代性的矛盾（李富

美、顏妙桂，2009：78）。陳正豐（2006：14）的研究中提到，傅

君和台邦．撒沙勒認為，「政府應本著民族自決原則，放棄本位和

文化覇權主義，不要為部落設定發展目標，應問部落需要什麼，以

部落需求為主，讓部落自行認定自身需求，自行發聲。」如此主張

似乎更貼近部落，然部落中由誰來認定部落需要什麼？就如社會中

有主流族群與弱勢族群，部落中也有社經地位較高的領導階層及意

見領袖，也有大批相對於領導階層生活品質低落且較無影響力的群

眾。那麼，在部落發展文化觀光的過程中，由誰來發出「部落之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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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？如Dean MacCannell（1976）所言，觀光是社會的集體意識，

因此，檢視這集體意識的發展過程顯得別具意義，其間將展現部落

內部組織的運作、族群文化的界線以及人際間的衝突協商等。 

國內文化觀光的研究論述已經累積相當多且研究面向多元，然

絕大多數都是族群單一的案例，如烏來、泰安、馬太鞍、特富野、

刺桐部落等都是單一族群占絕大多數的部落，在文化詮釋上的爭議

相對較少，有的話也只是聚焦在文化商品化議題的爭論。反觀本研

究田野地－旭海部落，擁有斯卡羅族、阿美族、排灣族、平埔族和

閩、客、外省等多元族群，因著通婚人際網絡複雜且族群邊界模糊

。因此，在地人的主體意識為何，由哪些人整合推動文化觀光產業

的運作，各族群的文化認同、區辨他我之象徵符號意涵為何，又如

何從多元族群中揀選並建構足以代表在地表徵的「文化」作為文化

觀光核心，為本研究探究重點。 

 

參、田野地介紹 

旭海舊稱牡丹灣，牡丹灣一詞最早出現在清代文獻中，日治時

期正式形成部落後稱為牡丹灣社，劃為滿州鄉屬於一般行政區域。

1945年國民政府來臺後，取旭日東昇於海之意，更名為旭海，並改

隸屬於牡丹鄉，屬於特別行政區，並列入山地經常管制區。 

一、地理位置 



 

 

 

88  臺東大學人文學報．第 4 卷第 2 期 

 

旭海面積27.663平方公里，全境狹長，主要由省道臺26線及縣

道屏199甲線構成兩條主要聯外網絡，東以大致平直的海岸線濱臨

太平洋，南以港仔鼻山與閩南聚落滿州鄉港仔村為界，西則分別與

屬於排灣族部落的高士村、牡丹村、東源村及獅子鄉內文村相鄰，

北於塔瓦溪南側山稜與臺東縣達仁鄉南田村接壤，傍山依水的地理

位置造就了豐富的山海資源（圖１）。 

 

圖1  旭海村地理位置圖（右上角） 

資料來源：屏東縣牡丹鄉公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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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歷史沿革 

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牡丹社事件後，清廷開始實施後山邊防

及開山撫番政策，清光緒三年（1877）2月，修築恒春－卑南道後

設立牡丹灣汛及郵遞。墾拓方面，清光緒五年（1879）間官方招撫

政策施行時，牡丹灣有郭洋長、郭占魁等20名客籍移民在此開墾，

但往來不定，移墾未成功而返回者不少。 

清代在牡丹灣的移墾宣告失敗，直到日治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

之間才建立聚落，稱為牡丹灣社。《臺灣地名辭書-屏東縣》（2001

：880）指出，日治初期時任恆春撫墾署巡查捕的潘阿別，應其日

警上司的要求，率豬朥束社（今滿州鄉里德村）斯卡羅人、八姑角

社（今滿州鄉港口村）阿美族人、平埔族人與漢人，由滿州鄉里德

村（昔日豬朥束社）翻越分水嶺來到牡丹灣定居拓墾，正式形成一

聚落。 

國民政府於1945年來臺後，將牡丹灣社更名為旭海村，並編入

屬於特別行政區的牡丹鄉。1946年旭海成為山地經常管制區，除入

山管制政策對當地生活帶來影響外，這數十年間，政府在旭海實施

的政策措施亦帶來影響，重大事件包括九鵬基地設置案、觀音鼻海

軍射擊岸轟靶場設置案、核廢料選址案以及旭海－觀音鼻自然保留

設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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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族群及其文化 

據統計資料顯示，旭海村戶籍登記193戶，總計417人，其中，

原住民321人，常住人口約150人左右。除最早遷住的斯卡羅族、阿

美族、排灣族、平埔族、閩客外省外，隨著對外通婚增多，陸續加

入賽德克族、噶瑪蘭族及新住民等成員，族群組成日趨多。整體而

言，人口分布以阿美族的比例最高（49%），其次是排灣族（45%）

，也因此，在官方的認定上，旭海被列為阿美族部落。以下就旭海

主要族群與其文化特色作論述。 

（一）斯卡羅族（Su-qaro） 

Su-qaro最初意指「排灣化的卑南族」，歷經排灣化、皇民化、

漢化、西化的過程，目前旭海部落的斯卡羅族文化表徵並不明顯，

不僅語言、歌謠悉數流失，服飾也是在參照其他部落後而於近代新

製，唯一的認同依據似乎只剩下血統。 

（二）阿美族 

旭海部落的阿美族是從臺東馬蘭社或遠從花蓮港北方立霧溪口

方面遷來的，大多居住緊鄰牡丹灣的海岸線，以漁獵為生。相較於

文化流失殆盡的斯卡羅族，旭海阿美族相對保存較多傳統，如耆老

能說流利母語、吟唱古謠，又如竹筏、捕撈等傳統海洋文化保存完

整，傳承全臺僅存的恆春阿美文化。 

（三）平埔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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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30年左右馬卡道族集體南遷至車城、恆春一帶定居，混居於

漢族和已經漢化的斯卡羅族群之中。祀壺信仰在早期旭海扮演重要

角色，居民清楚地知道有哪幾戶人家供奉「矸仔佛」（老祖），也

都能夠明確指出哪些人的祖先曾是向婆。目前旭海部落已經沒有祀

壺蹤跡，僅存的向婆由於年歲已高，多年未曾執行作向儀式，農曆

1月15日祝賀老祖生日的「跳卾咾」也已10幾年未再舉行。 

（四）排灣族 

排灣族於1945年後陸續遷入，包括來自三地門地區和獅子鄉獅

子頭枋山溪一帶。多數信仰基督宗教，形成自成一格、相對保守的

團體，是居民公認最團結的一群人，保有濃厚的分享與互助觀念，

以母語流利交談，服飾上保有傳統樣貌。 

四、經濟活動 

三面環山、一面濱海的旭海，自部落建立以來即善用天然環境

靠山兼吃海，早期居民多從事農林漁牧等一級產業，然隨著時代變

遷，目前部落內部的二級產業為零，三級產業則以零售、餐飲、運

輸、民宿及個人解說服務為主。 

回顧旭海經濟產業自一級產業跨越到三級產業，關鍵在於1997

年解除甲種入山管制後才出現顯著轉變。在此之前，由於位置偏僻

、交通不便，加上劃入甲種山地管制區以及九鵬基地的軍事管制，

因此，僅管早以旭海大草原風光而著稱，但對外界而言仍存有一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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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秘面紗，隨著全面開放及公路開闢，當地才迎來觀光熱潮，也由

此從傳統漁牧業轉朝觀光產業發展發展。 

 

肆、旭海部落觀光發展歷程 

本章以旭海解除甲種入山管制的1997年為起點，按時間序列至

2014年呈現該地不同階段的觀光發展特點，從最早期的飆草原走向

生態旅遊，再跨入到文化觀光的演變，透過對整體發展過程的理解

，作為下一章研究討論與分析之基礎。 

一、飆草原階段（1997~2003年） 

1997年7月1日前甲種入山管制措施取消後，愈來愈多的遊客慕

名而來。當時通往草原的路只有一條產業道路（現草原步道路徑）

，除了四輪傳動車外，一般車輛無法直接開抵，遊客只能一步步爬

過彎彎曲曲的泥土路到達上方的草原平台。隨著遊客人數增加，開

始有業者到草原擺攤作生意，遇到有遊客體力不支、走不動，業者

就以自家貨車把他們載下山並收取些許費用。貨車開在彎彎曲曲且

崎嶇不平的路徑上，每一個過彎和不時的上下跳動都讓遊客感到新

鮮刺激，且同時期的港仔社區也發展出乘坐吉普車飆沙漠的生意，

腦筋動的快的業者嗅到商機，開始打出「飆草原」的噱頭攬客，由

此開啟旭海的第一波觀光熱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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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導人A表示：「飆草原是旭海的觀光高潮期，現在看到很多

的閒置廁所都是那個時候蓋的，當時一間業者的廁所一天就可以賺

6,000多元，有時候甚至可以收到上萬元，至少有四家業者有設置

廁所，就可以想像那時候遊客數量有多可觀。就我們所知，停車費

一天的收入可以收到8,000元，一部載客的箱型車一天可以賺到2萬

多塊，吸引很多人回來，是年輕人回鄉的高潮期。」報導人B的先

生原本是海巡士官長，看到故鄉的發展熱況，直接辭職回來飆草原

，報導人B表示：「我們有兩部車，有自己的停車場，要靠行的就

要付費。用箱型車載客人到草原上，一個人頭的來回費用是200元

，一部車可以坐到7、9個，擠10幾個都有。我們都用對講機聯絡，

把客人載上去，下面有客人就馬上下來接，不間斷的一直跑。」報

導人C表示：「飆草原打出名號後，以前失蹤好幾年的人都買箱型

車回來跑車，也不管有牌、沒牌，會開車就直接載了，最顛峰的時

候整個村莊有4、50部箱型車。當時遊覽車很多，餐廳生意超好、

做到應付不了的情況，烤蠑螺一顆50元，大家也排隊搶著買。」從

以上敘述不難想像飆草原的火紅程度，許多旭海人也在那個階段賺

到無數桶金。 

隨著遊客湧入、業者增加，競爭情況愈來愈激烈，開始出現搶

客人、削價競爭等情事，當時的部落頭目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

嘗試介入協調，然整合失敗。隨著糾紛增多，且部落內部未能建立

約束及營運機制，牡丹鄉公所決定興建一條通往草原的水泥道路，

該道路於2003年興建完成，坐箱型車飆草原的遊客人數銳減，沒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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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鄉公所又在飆草原的路徑鋪設枕木步道，自此，飆草原正式走入

歷史，觀光熱潮消退。誠如報導人A表示：「飆草原觀光在道路開

闢後就消退了，遊客大都自己上去，不再坐服務不佳的業者的車子

，那段時間的觀光錢賺得很快，但好景不長、一下子就沒了，業者

開始改行，觀光也就沉寂了。」報導人C說：「公所介入開一條路

讓遊覽車上去，其實是有心人士刻意操作的，因為那沿路都是私人

地，被徵收就有錢可以拿。而路開通後，飆草原的生意開始不好，

業者就陸陸續續賣車，原來回鄉的人大部分又離開了。」 

二、觀念蘊釀的轉型階段（2003~2011年） 

在飆草原的階段結束後，主要以草原及溫泉兩大自然觀光資源

吸引遊客自由造訪，然由於地方政府從未刻意包裝行銷，加上地理

位置相對偏遠，因此，到訪旭海的遊客數量始終維持平穩，未見大

起也未有大落，當地居民的生活大致上又回到飆草原之前的模式。 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正由於前一期飆草原階段迅速累積的經濟收入

，以及吸引許多中壯年返鄉，與外界大量接觸帶來許多文化發展與

社區發展的刺激，讓旭海許多村民得以修建房屋、製作竹筏、製作

族服、思考社區發展、建構社區組織、接受外來環境團隊進入輔導

等，而這些正是後來可以進入生態觀光與文化觀光重要的醞釀期。 

直至2011年臺26線開路爭議、阿塱壹古道保留議題炒得沸沸揚

揚，旭海的觀光產業才進入另一階段的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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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生態觀光導入階段 （2011~2012年） 

阿塱壹古道存亡問題自2010年起不斷升溫，為了促進旭海社區

朝向與保留區共榮的永續發展方向，東港溪保育協會於2011年6月

接受屏東縣政府委託，以輔導單位的角色進駐旭海展開生態旅遊培

力工作。 

在臺東縣政府以發展觀光為由，贊成開路的壓力下，屏東縣政

府於2011年2月提出暫定保留區的規劃，在此期間採預約申請制且

每日限額300名外，需聘僱解說員才能進入，20人以下團體需聘僱

一位，每日、每次要價新臺幣3,000元。為顧及生態觀念的傳遞與

普及，並且展開社區資源普查，開辦生態旅遊培訓的課程內容不完

全針對保留區，主要從生態旅遊的經驗分享，讓大家知道社區有哪

些資源，可以如何利用自然資源發展生態旅遊。正如報導人D表示

：「我們在社區開辦生態旅遊培訓，課程內容不完全針對保留區，

主要從生態旅遊的經驗分享，讓大家知道社區有哪些資源，可以如

何利用自然資源發展生態旅遊。主要都從觀光發展面向去談，不直

接碰觸劃設保留區的議題，談保留區一定會被轟出去。」 

對居民而言，生態旅遊是獲取經濟收益的另一個機會，不管未

來開路或不開路都可以從事生態旅遊，因而他們願意繼續參與課程

。因此，此階段的定位是永續發展而不是開路議題下，生態與經濟

的衝突論戰，這一點正是後續可以轉型為文化觀光的重要原因。 

在解說員培訓課程和認證測驗結束後，已經聚集一些固定班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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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遂於同年9月在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單一窗口的產業小組，從組織

面與人力資源面建構對社區永續發展的積極參與，推動彼此互利共

生的緊密關係。報導人D表示：「為了讓大家看到產業小組有發展

的機會，我們努力推動一些遊程，創造解說、住宿、餐飲、接駁等

方面的經濟收入，除了結合草原和部落巡禮外，試著讓部落阿伯講

故事、作導覽或到菜園去玩，除了讓大家有錢賺，讓小組成員練習

如何作解說和規劃遊程外，也希望透過這些安排讓他們看到更深層

的在地價值。」報導人E也表示：「社區的發展要提供一個平台讓

大家去參與，以前的協會並沒有做到，現在透過小組是一個動力。

」 

透過手作步道工作假期、生態旅遊操作模式的培續與操作歷程

，除了積極創造對話空間也努力創造經濟效益，呈現保育與經濟之

間不必然就是對立，生態旅遊不僅可以同時兼顧保育與經濟，更可

以是部落永續發展的一個選項，引導思考發展不一定要寄託在開路

上。 

四、生態觀光發展與串聯階段（2012~2013年） 

2012年1月20日，屏東縣政府公告劃設「旭海－觀音鼻自然保

留區」，臺26線開路爭議告一段落。開始邁入生態觀光階段，對外

展開與鄰近社區進行生態旅遊遊程的串聯合作，並持續引入協力團

體，支持社區生態旅遊產業發展。對內則持續健全產業小組機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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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導社造與產業小組扣連，朝觀光產業發展；此外，進一步培訓社

區型解說員，在既有的觀光遊程如草原、陽光步道及部落巡禮等內

容之外，進一步開發新的社區遊程。 

在發展社區型遊程方面，保留區於2012年8~10月封山，在此同

時產業小組成員決定將燒石灰、划竹筏和放蝦簍等三項有深刻生活

連結的傳統文化，轉化為新的部落體驗遊程。首發團於2012年12月

底前來，部落觀光型態由生態旅遊跨入到文化體驗觀光，除重現旭

海身為原住民部落的文化特色，且上述遊程的操作跨越產業小組，

促成非產業小組成員的居民一同參與，開啟旭海觀光產業發展的新

篇章。 

五、文化觀光發展階段（2013年迄今） 

隨著遊程內容轉變，解說員在服飾和解說內容上也出現顯著改

變，以往進行生態旅遊解說時普遍穿著小組統一訂製的T恤，進入

文化體驗發展階段後大多改採具有族群特色的服飾，如傳統工作服

、繡有原住民圖騰的背心、具羽毛裝飾的頭飾、以及成年男子專屬

的配刀等，讓遊客在第一眼的視覺接觸上就能感受到強烈的族群色

彩（圖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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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竹筏體驗遊程之解說員服飾 

在輔導團隊成功操作文化體驗遊程後，產業小組自2013年起開

始將竹筏、八卦網及蝦簍等列為主打遊程，同年獲屏東縣政府舉辦

屏東社區深度旅遊體驗暨短片甄選活動中入選的五個社區之一，與

三地門鄉安坡村、霧台鄉好茶村並列原住民社區代表，南臺灣唯一

的阿美族海洋文化儼然成為旭海遊程的新亮點。 

隨著溫泉區、部落遊客中心及視聽教室等硬體設備於2014年元

旦全面啟用，且獲得屏東縣政府提撥每日30名保留區保障名額的措

施，產業小組得以靈活運用並搭配社區遊程，進而在既有的海洋文

化體驗遊程部分順應季節推出浪花蟹體驗活動，成為2014年起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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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遊程，DIY方面則發展出植物敲拓染、浮球盆栽及種子創意口哨

等豐富內容。誠如報導人F：「不能走阿塱壹也可以改走社區遊程

，發展DIY或把社區媽媽們集合起來去上烹飪課學習作餐都好，讓

大家不要把重心全放在阿塱壹，所以透過課程的安排試著推動社區

朝向多元發展，也帶著大家一起來創造其他的可能性。」報導人G

也表示：「加入文化、在地體驗的部分，對遊客來說會比較有吸引

力，人家容易好奇，因為外面沒有。我們這裡是原鄉，但一樣也都

是現代化建築，要想辦法呈現我們特有的東西，每個地方都有生態

，但文化是每個地方都不一樣，我們要用這部分跟其他地方作區隔

。」報導人E：「文化體驗這部分很好，除了讓遊客體驗，其實是

讓自己村莊的人再去學習以前的傳統。像我們這邊所有的舞蹈都是

阿美，人家看到的較具體、較濃厚，其他族群就比較看不出來。」 

對於輔導團隊首次操作的竹筏、八卦網及蝦簍等海洋文化體驗

遊程，報導人B：「第一次看外面的人來這裡划竹筏，還玩的那麼

開心，大部分居民尤其老人家都覺得那又沒什麼，都說以前就玩到

不想玩了；平常他們不知道珍貴和重要性在哪裡，透過外面的人才

意識到說好像真的很珍貴很有特色，發現說原來我們日常生活中看

起來很平常的東西竟然可以吸引遊客、拿來賣錢。」報導人H在文

化觀光體驗首發團中擔任划竹筏遊程的解說員，他表示：「划了那

麼久的竹筏，捕了那麼多年的魚，沒想到說可以拿竹筏和八卦網來

給遊客作體驗，也沒想到遊客會喜歡這樣的活動，這幾次操作下來

，相信竹筏導入觀光有助於大家對保護意識和文化意識的重視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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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顯示，在經過長時間的觀念灌輸與磨合後，產業小組成員對於

文化觀光的走向亦顯明確且實踐力道顯著提升。此外，透過文化觀

光的推展，部分居民從觀光客的凝視中意識到自身文化的珍貴性，

也由此推動文化復振，如2013年2月舉行重現中斷14年之久的「跳

卾咾」，顯示文化意識顯著抬頭。 

 

伍、研究討論與分析 

從上一章可以看出，在公部門經費挹注及輔導團隊傾力協力下

，旭海觀光產業發展迅速，且進一步帶動社區營造方向的轉變並刺

激族群文化意識的抬頭，為此，本章針對旭海在政治、社會、經濟

、文化等面向的變遷作進一步的討論與分析，藉以對文化觀光之所

以可能有更深刻的理解。 

一、政治變遷 

2011~2012年間臺26線開路爭議愈演愈烈，面對當時與社區的

對立情況，公部門巧妙運用第三部門的中立特色進入社區，扮演公

部門與社區間的橋梁角色，藉以化解因對立而可能阻礙發展的絆腳

石，從逐步的合作中重新建立信任關係。正如負責保留區承辦業務

的報導人I表示：「以當時的氛圍而言，公部門和社區確實處在衝突

對立的情況，我們希望能給社區帶來新的選擇與思考，也希望透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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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改變對立及衝突之思維，但以縣府的角色而言沒辦法親自去經

營這個區塊，因此就委託第三部門－東港溪保育協會把發展生態旅

遊的議題帶到社區，協助社區發展；我們主要就是提供經費奧援，

和東港溪一起合作，把社區的生態旅遊作起來。除了提供經費，也

透過一些政策比如說推動牡丹鄉各村的遊程彼此串連等，加以刺激

旭海觀光產業的發展。事實上，不管保留區劃設與否，都不影響社

區從事生態旅遊，當然我也們也希望透過這個過程讓居民意識到環

境保護的重要性。」 

在與旭海的協力關係中，公部門主要以政策或經費去回應地方

需求，而需求並非由公部門挖掘，主要透過輔導單位或社區主動提

出。這種方式打破傳統公共事務管理與公共利益維持為政府所屬之

特權的既定觀念，符合公私部門截長補短，整合彼此資源與優勢進

行合作的互補關係，唯在互動模式上，儘管跳脫傳統「指揮─服從

」模式，但仍未達到「協議、合作、合夥」之理想協力關係，停留

在介於兩者之間的「配合─互補」階段，而這與公部門掌握資源分

配的絕對權力有關。由此顯示，公私部門的參與夥伴要居於真正的

平等地位，除了彼此相互理解與尊重外，更有賴於在資源分配權力

上出現結構性的改變，否則儘管雙方有許多溝通協調的互動，但實

際上並未達到真正平等對話的效益。 

二、社會變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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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研究認為社會變遷從根本帶動整個社區出現結構性的改變，

其中，外部社會變遷部份著重於呈現社區組織與公部門及輔導單位

等外部資源間的協力關係，內部社會變遷主要探討觀光如何帶動社

區營造方向的轉變，並由此所建立的內部協力模式。 

在政府社區營造政策下的原住民部落文化產業發展，主導與詮

釋權在誰手上就決定了發展的走向，社造工作是否落實「在地化」

成為關鍵，以旭海社造過程而言，早期大多配合執行公部門計畫，

而非以在地需求為出發，直到生態旅遊產業開始發展，社造方向自

此確立目標，相關社造工作才開始落實在地化，以在地發展需求為

要。對於公部門對於社區的培力方式與態度，曾擔任社區協會幹部

的報導人B認為：「公部門對社區的態度，常常都是上對下的姿態

，對於他們的要求，好像社區不能說不，比如說社會課要求作評鑑

，我跟承辦員說很忙沒時間作，但最後還是拒絕不了。分局跟我說

要送六星計畫，我不想提、他說不行，說他們已經有編社區的預算

，一定要把計畫書交出來，就算時間很緊迫、我不想提，但最後還

是得送，不然以後可能就沒有這筆資源了。」 

若說公部門和第三部門在旭海觀光產業發展上扮演推手的角色

，那麼產業小組乃至協會則是領航的舵手，以共同討論、集體決策

的方式帶領社區發展，未來若能突破社區動員的挑戰，進一步深化

、落實由下而上的自發性參與，提升更多居民對於公共事務的意識

與能力，相信能展現更多面向的量能動力。而透過觀光產業開創更

多機會使人才得以發揮所長，並藉此厚實在地組織的財務實力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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擁有在地人才及自給自足的財源為後盾，方能朝社區自主及永續發

展的理想目標邁進。 

三、經濟變遷 

回顧旭海經濟產業變遷，從早期依賴自然資源的農林漁牧業，

到搶進式的飆草原觀光階段，再到訴求永續經營的生態旅遊、文化

觀光，每個階段的變遷幾乎都有外部政策介入的因素，而隨著時代

變遷，居民在每個階段所作出的反應也大不同。 

社區居民能著力的產業重點是什麼？如佐藤滋（2010：14）所

指，只要能善用地方文化都可以獲得極佳效果。儘管農林漁牧等生

活經驗大多都已成為歷史，然這些生活點滴及生活智慧都牢記在旭

海人的腦海裡，因著觀光發展，這些古老的記憶找到流瀉的出口，

而這些寶貴的生活經驗也變成了最有價值的在地分享，成為最珍貴

的文化資本，由此顯示，透過地方文化資源的挖掘，除促使文化保

存得以延續外，更能啟動社區特色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，促

進地方經濟再生（余嬪，2006；陳思琦，2007；陳怜吟，2011）。 

旭海部落自發展生態旅遊、文化觀光以來，居民對於觀光所帶

來的經濟效益，無論是收入提高、就業機會提高及周邊產業獲得帶

動等方面，普遍給予正面肯定。早期主推阿塱壹古道生態旅遊時，

絕大多數遊客都是過門不入，觀光收入僅流向負責古道接駁、解說

的極少數人，隨著觀光產業小組導入部落文化觀光遊程且設計兩天

http://ndltd.ncl.edu.tw/cgi-bin/gs32/gsweb.cgi/ccd=URTtBf/search?q=auc=%22%E9%99%B3%E6%80%9D%E7%90%A6%22.&searchmode=basic
http://ndltd.ncl.edu.tw/cgi-bin/gs32/gsweb.cgi/ccd=URTtBf/search?q=auc=%22%E9%99%B3%E6%80%9C%E5%90%9F%22.&searchmode=basi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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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夜以上的套裝方案，透過延長遊客停留時間來創造更大經濟效益

，居民對於轉型為社區文化觀光更持高度肯定。且產業小組明確制

定資源分配原則，不再出現因商業競爭引發衝突或分配不公等情況

，並因集體力量的約束而促使業者間從競爭對立的緊張關係轉向互

利共生的模式，且提撥部分盈餘回饋給社區推動公共事務，讓居民

無論直接受益或間接受益，均得以在觀光產業上受惠。對於2014年

4月起提供社區30個保留區保障名額方面，報導人I表示：「旭海產

業小組到現在已經運轉兩年多，很明顯的看到穩定成長，我們覺得

社區已經具有足夠的能力去運作這30個名額，因而決定給社區固定

的30個名額，希望社區可以作更好的彈性運用，進一步作大觀光產

業，最終目的還是希望社區能夠有自己的能力去永續經營。」 

儘管文化觀光耗費的時間與金錢收入而言，效益確實不如飆草

原階段來的那麼快，然是一種細水長流的永續經營方式，也由此吸

引外流的年輕人回鄉開設餐廳並投入觀光產業。儘管至目前為止的

回流人數僅零星幾位，然隨著觀光產業穩定成長，一旦回流就業先

驅者獲得良好發展，勢必引發更多返鄉人潮，進而促使部落經濟得

到進一步的發展。 

四、文化變遷 

旭海擁有多元族群，人際網絡複雜且族群邊界模糊，隨著觀光

發展的推進，究竟如何經過內部協商而確立文化觀光走向及具體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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塑方式，本節除針對內部協商過程加以探討族群意識與認同外，並

透過探究建構集體文化認同的核心力量，顯示內部組織所展現的能

動性及文化詮釋的選擇。 

（一）文化形塑 

文化觀光客希望能消費各種不同的文化體驗，為配合並促進這

種消費，文化資產必須轉化為文化觀光產品（McKercher and du 

Cros, 2010：8）。那麼，文化資產如何轉化為文化觀光商品？文化

就是生活，依地理條件演化出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包括食衣住行育樂

等各方面的生活型態，都可透過觀光手法的來展現旭海人的生活特

質並創造經濟價值。事實上，自啟動生態旅遊發展以來，這片土地

過往的歷史、生活型態與經驗等人文內涵，都是最動人的解說內容

，遊客則透過解說去想像生活方式的變遷。 

透過協會及產業小組成員的集體討論發現，竹筏和蝦簍仍普遍

存在於日常生活中，其中，竹筏是旭海重要節日－漁民節的靈魂所

在，而每當社區要參與外界所舉辦的歌舞表演時，竹筏更是不可或

缺的海洋文化代表，因而產生將現存的有型資產－竹筏轉換為文化

觀光商品的發想。 

族群多元且族群邊界模糊的旭海部落，為何主打阿美族特色？

據分析，一是與鄰近眾多的排灣族部落作區隔，且阿美族在整個屏

東也只有旭海保有較完整的聚落與人群，期透過觀光操作突顯旭海

作為全國最南端阿美族聚落之特點。二是內部其他族群欠缺具體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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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表徵，因而以當地最重要節慶「漁民節」中的最主要象徵「竹筏

」作為觀光焦點。第三，對於絕大多數的旭海人而言，海洋、潮間

帶、溪流是生活的一部分，積累的生活智慧與歷史記憶相對豐富，

足以作為吸引人的解說內容。 

許木柱（1990）指出，族群的認同必須透過特定的文化象徵符

號來藉以外化或增強對族群的認可。對旭海居民而言，與其說竹筏

為阿美族文化的展現，不如說是在地文化的展現，竹筏承載的是旭

海人的集體認同，不只阿美族，是包括斯卡羅、排灣、平埔、閩、

客等不分族群都曾一起投入的工作，是集體的共同經驗。因著觀光

產業發展的行銷包裝，刻意突顯阿美族竹筏文化，主要作為旭海與

其他部落區辨他我之象徵符號，然在旭海內部則不存在顯著的族群

界線。 

國內文化觀光的研究論述絕大多數都是族群單一的案例，本研

究田野地－旭海部落，擁有斯卡羅族、阿美族、排灣族、平埔族和

閩、客、外省等多元族群，若從日常生活的語言、舞蹈、音樂、宗

教、節日、飲食等文化特徵去判別，會發現族群界線相當模糊，上

述文化特徵幾乎是集體一致。由此顯示，儘管最初由不同的族群聚

居在一起，然隨著集體生活在同一個地理空間所產生的頻繁互動，

各族群逐漸交融在一起，排灣族、阿美族的身分認定是他者所給予

。在旭海，已然超越過去對於一般族群的判定，絕大多數居民

對於自己的認同就是「旭海人」。旭海人在文化觀光發展上的文化

形塑顯示，部落認同與部落意識超過族群認同與意識，透過觀光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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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的並非阿美族文化或排灣族文化，而是彼此交融的「旭海文化」

，而這正是人們內發性的意識營造。 

（二）文化衝擊 

爬梳旭海文化觀光發展脈絡發現，觀光客的肯定與驚嘆讓居民

察覺到對在地文化的驕傲感，也刺激居民有更強烈的動機去挖掘並

形塑文化觀光內容，並在這過程中強化對於部落文化的認同。文化

資產因觀光而獲得進一步活用，等於在傳承上開啟另一扇門，如解

說員因著遊程操作，重新唱起許久未曾唱過的捕魚歌、數鰻苗歌，

在每一次與竹筏、蝦簍接觸的過程中，重新找回與海洋、與傳統文

化的緊密關係，就此而言，觀光不僅沒有加速旭海文化的流失，反

而成了刺激文化傳承的重要推手，如一度走入歷史的跳卾咾，受文

化觀光浪潮刺激而重燃復振之火，而跳卾咾正是部落集體意識的具

體展現。由此顯示，人與大自然以及傳統文化斷裂的關係，透過觀

光重新獲得銜接與實踐，而文化的復舊不是要回到過去，而是進一

步延伸部落的未來。 

在負面衝擊方面，馬凱（1998）認為觀光產業發展直接侵入原

住民的生活領域，從根本毀壞文化與生活方式。為免觀光發展對部

落文化帶來負面影響，旭海產業小組在遊程操作上堅持以旭海觀點

詮釋傳統文化，避免將在地文化給庸俗化、消費導向化。堅持原味

呈現，正可避免如陳正豐（2006）所提，「新」文化傳統的展演與

再現將對「舊」傳統文化造成衝擊；對旭海人而言，文化體驗遊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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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非無中生有的新創，也不是將舊面容給全然變臉成新面貌，而是

強調忠於真實的呈現，也因而避免了所謂的新舊衝擊，這也是部落

文化自主意識的展現。 

 

陸、結論 

原住民部落捲入現代文明社會發展的大洪流裡，隨著主流社會

的洪流擺盪著，生活形態面臨著空前急遽的改變，因此，「變遷」

成為長期以來人類學與社會學高度關注且試圖解答與分析的重要議

題，期藉此理解部落如何回應時代與處境，如何尋找自我定位與存

在。本研究將文化觀光界定為因應變遷的指標性因素，意即，透過

對文化觀光發展脈絡的觀察與分析，呈現出變遷的軌跡與因應方式

。 

綜觀國內外有關文化觀光的研究論述，大多透過文化觀光的形

塑、文化觀光與文化復振、文化觀光與觀光衝擊等角度，探究文化

觀光發展如何對在地經濟與社會結構帶來影響，而這樣的研究取徑

與論述方式，乃將文化觀光視為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介入，從而引

發對文化商品化與真實性的擔憂。因此，本研究摒棄探詢「文化觀

光如何可能」之問題，改以探索「文化觀光之所以可能」為重點，

透過觀照多重歷史及旭海部落利用與整合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與文

化等資源的經驗，呈現出旭海具體實踐文化觀光，以因應整體變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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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歷程。 

從旭海觀光發展歷程發現，政治、社會、經濟和文化四面向的

個別變遷及相互作用，使得當地產生了因應整體變遷的模式。回顧

歷史，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政治力介入，因著時代氛圍不同，居民反

應也大不同，如影響居民甚深的九鵬基地設置案，由於時值戒嚴時

代，居民沒有反抗餘地。到了保留區劃設階段，居民展開強烈抗爭

，也因為抗爭激烈，反而為社區開啟另一個機會，在縣政府大量經

費挹注及輔導團隊的進駐下，開始建立生態旅遊產業。在這過程中

，社區一面維持激進的開路立場，一面也接受輔導團隊建構的生態

旅遊模式，顯示社區已懂得利用外部資源順勢而為，且開啟的合作

模式顯示公私部門從原先的對立中抽離，建立資源互補的合作機制

，進而促進當地生態旅遊的具體能量。 

在內部社會變遷方面，如佐藤滋（2010）所言，如何讓群眾參

與整個社造過程，甚至變成「主體」，才是社造能否成功的關鍵所

在，旭海藉由產業小組的成立，帶動社區營造從由上而下轉為由下

而上的實踐，逐步展現在地化的能動性。經濟變遷方面，從過往與

大自然相依存的農林漁牧一級產業，到環境掠奪式的飆草原階段，

再到訴求生態保護、永續發展的生態旅遊以及促成文復振與整合內

外社會資源的文化觀光階段，由經濟產業的嬗遞顯示出價值觀的轉

變。 

文化變遷方面，陳正豐（2006）指出，部落本身以族群文化營

造觀光產業的發展將產生內部的競爭、衝突與妥協，在詮釋族群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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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活動的過程中，彼此不同的觀點所導致「文化再現危機」。然而

，從旭海因應整體變遷的發展歷程來看，旭海部落成立至今百年來

，多方族群共享語言、歌舞、工藝、信仰和生活習慣等文化特質，

成為維繫部落意識的主要機制，而在文化觀光呈現的協商討論中，

也再度突顯出族群界線如何被跨越以及居民詮釋文化的自主能力。 

旭海人因著昔日生活經驗的歷史記憶而很快的產生共識，竹筏

－這個群體認同的符號之所以被肯定，是因為其代表了集體的部落

認同，是旭海居民不分族群、經歷數代人的共同記憶，因而在協商

過程未見競爭、衝突與妥協，也沒有文化再現危機，因為呈現的是

歷久彌新的真實文化，只是透過觀光產業的形式將此文化資本轉換

為經濟資本，使旭海文化藉著觀光被看見，並促使部落的產業發展

可以產生因應變遷的需求。 

換言之，旭海從原本即蘊藏於土地的生態資源出發，成功地營

造出能兼顧經濟與環境的營造主題，由此文化產業也從一種經濟資

源，延伸為承載部落共同記憶、凝聚族群情感、形塑文化認同感的

功能。此外，旭海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這看似兩相矛盾衝突之間

走出務實的新途徑，形塑出結合內外社會資源、環境保育、生態旅

遊與文化觀光的社區營造新願景，足以成為未來環境運動過後之社

區營造參考典範。 

旭海文化觀光產業的發展源自公部門與第三部門的推動，隨著

觀光重心由阿塱壹古道轉至社區，重新思考在地價值顯示出社區自

主意識抬頭，而藉由海洋文化資源的形塑更突顯出文化主體及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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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若問旭海文化觀光成功與否，由於筆者在工作上扮演培力促進之

角色，視角或有可能受到限制，因而在分析發展面向的論述多傾向

於正面肯定。至目前為止，社區觀光產業發展看起來都還朝著預期

的方向前進，至於未來如何，以旭海過去幾年善於利用與整合政治

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面向資源，以因應整體變遷的經驗來看，本

研究抱持樂觀的態度。誠如佐藤滋（2010：74）所言，社區營造並

非一開始所有的事情都已準備妥當，所有的成功案例都是不斷在實

驗與嘗試錯誤及挑戰中飽經歷練。旭海文化觀光仍是現在進行式，

經過長年累月的經驗累積與修正改造，後續走向值得繼續關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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